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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工信技改〔2021〕7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 2021 年

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

改造资金（第二批）项目计划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 2021年省级促进经

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（第二批）项目计划的通知》

（粤工信技改函〔2021〕5号）相关工作要求，现将江门市 2021

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（第二批）项

目计划下达给你们。本计划共支持包括设备事后奖励技术改造项

目合计 48个，安排财政资金 5185万元。

请各市（区）认真落实相关文件要求，严格按财政资金使用

规定做好项目的后续跟踪和监督管理工作，对项目和资金的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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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及政府审计等负责，同时要跟踪掌握资金使用进度，配合财

政部门尽快将财政资金拨付至企业，及时落实资金绩效目标和任

务清单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 2021年省级促进

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（第二批）

项目计划的通知

2.江门市 2021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

技术改造资金（第二批）项目计划表

3.2021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

造资金（第二批）绩效目标表

4.2021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

造资金（第二批）任务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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